
表 0502

保變住地區原有合法建築物整建臨時建築建築師綜理表【範

例】
申

請

概

況

起造人 ○○○ 使用分區 ○○區
建築地點 ○○區○○段○小段○○○地號土地
基地面積 ○㎡ 建築面積 ○㎡
各層面積 地下層 第一層 第二層

○㎡ ○㎡ ○㎡
總樓地板面積 ○㎡
高度 ○m 構造 ○ 使用用途 ○○○○

法規名稱 / 頒布日期

現行法規相關規定
審查或核定單位 檢討內容 檢討結果

壹、台北市保護區原有合法房屋建

築申請整建要點：

一、 限於原地整建。

二、 以一戶一棟為原則，但得為

獨立或雙併住宅，雙併住宅

應以編有門牌之二幢或二戶

以上合法建築物共同提出申

請。

三、 合法建築物﹝應為民國五十

九年七月四日以前建築完

成﹞。

四、 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

五、 高度不得超過七公尺之二層

樓。

六、 建築面積﹝包括原有未拆除

建築面積﹞不得超過一六五

平方公尺。

七、 地下室得建築一層面積

不得超過建築面積1/2。

八、 起造人限為原有合法建

築物之所有權人或經所有權

人同意之其配偶或其直系血

親。

建管處

□建管處

□戶政機關

舉例說明

■本案於原地整建。(詳圖說)

■本件申請乙門牌乙幢。(詳圖

說) 

■申請人檢附建物登記簿謄本。

(○年○月○日建築完成) 

■建蔽率○○%。(詳圖○) 

■高度○公尺之○層樓。(詳圖

○) 

■建築面積○○平方公尺。(詳

圖A○○)

■地下層面積○○平方公尺小

於○○/2=○○平方公尺。

(詳圖A1-1)  

■ 起造人為原有合法建築物

之所有權人。(詳建物登記

簿謄本) 

□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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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基地應有編有門牌之現

有道路或都市計畫道路或產

業道路通達，其道路寬度至

少二點五公尺。

十、 會同本府相關單位會勘

認定。

貳、 本府八十七年二月四日

府工建字第八七○○一二

三八○○號函。

應切結同意加入經本府核准之(重

劃籌備會)並配合該重劃之推動，

本建物如與將來公告之細部計畫

牴觸或因辦理公告重劃必須拆除

時，應自行拆除不得要求任何補

償。

建管處

□建管處

□其他單位

■基地臨○○公尺寬編有門牌

之已開闢舖設柏油之現有巷道

（門牌號碼）。(詳圖○○)

各單位會勘意見請填寫

經起造人○○○於○年○月

○○日同意書切結同意在卷。

(詳附件○)

□符合規定

□符合規定

以上法規檢討內容，經本人確認符合並簽證負責，如有虛偽不實或筆誤，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隨卷附上土地登記謄本(地號全部)、地籍圖謄本、建物登記簿謄本(建號全部)、面積計算表、必

要之平面層、立面圖、剖面圖、相關證明文件、切結書及相關會勘公文。

起造人簽章：

設計建築師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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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

簽名

視個案情形，得由申請人配合調整綜理表內
容


